







威海市财政局文件


威财采〔2024〕10号




威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
标准（2025 年版） 的通知


各区市财政局，市直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发挥政府集中采购优势， 提高政府采购服务效能和采购结果绩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山东省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5 年 版）的通知》（鲁财采〔2024〕30 号）等相关法律制度文件规定， 我们研究制定了《威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5年版）》，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image: ]威海市财政局
202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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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2025 年版）



一、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以下项目应当实行集中采购，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 代理采购：
	序号
	品目
	编码
	备注

	A  货物类

	信息化设备（A02010000）

	1
	服务器
	A02010104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5
	

	3
	移动工作站
	A02010106
	

	4
	图形工作站
	A02010107
	

	5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8
	

	办公设备（A02020000）

	6
	复印机
	A02020100
	

	7
	投影仪
	A02020200
	用于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仪除外。

	8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00
	具有多种办公功能的设备，例如带有打印功能 的复印机等。

	9
	触控一体机
	A02020800
	包括室内型、户外型触摸屏/互动屏等。

	10
	A3 黑白打印机
	A02021001
	

	11
	A3 彩色打印机
	A02021002
	

	12
	A4 黑白打印机
	A02021003
	

	13
	A4 彩色打印机
	A02021004
	

	14
	LED 显示屏
	A02021103
	

	15
	液晶显示器
	A020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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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品目
	编码
	备注

	16
	扫描仪
	A02021118
	

	17
	碎纸机
	A02021301
	

	车辆（A02030000）

	18
	乘用车
	A02030500
	包括轿车、越野车、小型客车、中型客车、大 型客车。

	机械设备（A02050000）

	19
	电梯
	A02051227
	包括载人电梯、载货电梯、载人载货两用电梯、 消防电梯等。

	电气设备（A02060000）

	20
	空调机
	A02061804
	

	21
	不间断电源（UPS）
	A02061504
	

	家具和用具（A05000000）

	22
	家具
	A05010000
	

	办公用品（A05040000）

	23
	复印纸
	A05040101
	

	信息数据类无形资产（A08060000）

	24
	基础软件
	A08060301
	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 中间件、办 公套件等。

	C  服务类

	云计算服务（C16040000）

	
25
	
云计算服务
	
C16040000
	指以云计算技术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 服务，包括基础服务、平台服务、应用服务等， 不含运行维护服务。

	电信服务（C17010000）

	26
	网络接入服务
	C17010200
	仅限于电子政务外网接入服务。

	保险服务（C18040000）

	27
	财产保险服务
	C18040102
	仅适用于车辆保险。

	物业管理服务（C21040000）

	

28
	

物业管理服务
	

C21040000
	指本单位物业管理服务部门不能承担的水电供 应服务、设备运行、 门窗保养维护、保洁、保 安（可并入物业管理服务采购计划，也可单独 备案采购计划）、绿化养护等的管理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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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品目
	编码
	备注

	印刷和出版服务（C23090000）

	
29
	
印刷服务
	
C23090100
	指本单位文印部门不能承担的票据、证书、期 刊、文件、公文用纸、资料汇编、信封等印刷 业务，不包括出版服务。

	租赁服务（C23110000）

	30
	车辆及其他运输机械 租赁服务
	C23110300
	仅限于公务用车租赁服务。

	维修和保养服务（C23120000）

	31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C23120301
	

	32
	车辆加油、添加燃料 服务
	C23120302
	


注：①以上品目和编码按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 〔2022〕31 号）制定和解释。
②驻鲁以外单位采购全部为分散采购。
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同一二级品目 年度累计）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依法实行分散采购， 采购人可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或自行组织采购。全市分散 采购限额标准如下：
全市分散采购限额标准表
单位：万元

	区划级次
	货物
	服务
	工程

	市级
	50
	50
	60

	县级
	30
	30
	60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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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 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由采购人按照预算管理规定、 单位内控制度自行组织实施。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一）货物和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同一预 算项下同一采购品目累计）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当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实施。因特殊情况拟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应按 照采购方式适用情形，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市级财政部门或 财政部门授权的主管预算单位的批准。具体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如 下：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表
单位：万元

	级次
	货物
	服务

	市县级
	200
	200


（二）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应按照工程建设 内容和规模，分别适用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其中， 达到《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6 号令）的限额标准以上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 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项目，以及与构成工程不可分割 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货物和为完成工程 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均应当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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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条例有关要求，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方式组织采购活动。
与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装修、拆除、 修缮，以及未达到《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的限额标准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均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 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由采购人根据项目需求特点，依法选择竞争 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或者通过网上商城组 织采购。
当前，《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限额标准：工程为施工 单项合同估算价 400 万元以上，货物为单项合同估算价 200 万元 以上，服务为单项合同估算价 100 万元以上。
四、集中采购
（一）政府集中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集中采购项目， 采购人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组织采购活动。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各品目集采模式如下：
台式计算机（A02010105）、移动工作站（A02010106）、图 形工作站（A02010107）、便携式计算机（A02010108）、多功能 一体机（A02020400）、A3 黑白打印机（A02021001）、A3 彩色 打印机（A02021002）、A4 黑白打印机（A02021003）、A4 彩色 打印机（A02021004）、空调机（A02061804），采购数量达到 50 台的，通过全省批量集中采购实施；不足 50 台的，通过全省 框架协议采购实施。采购数量如无说明，则按年度累计计算（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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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软件（A08060301）中的操作系统，采购数量达到 50 套 的，通过全省批量集中采购实施；不足 50 套的，通过全省框架 协议采购实施。
服务器（A02010104） 、 复印机（A02020100） 、投影仪 （A02020200），采购数量达到 10 台的，通过全省批量集中采购 实施；不足 10 台的，通过全省框架协议采购实施。
基础软件（A08060301）中的数据库管理系统，采购数量达 到 10 套的，通过全省批量集中采购实施；不足 10 套的，通过全 省框架协议采购实施。
触控一体机（A02020800）、液晶显示器（A02021104）、扫 描仪（A02021118）、碎纸机（A02021301）、复印纸（A05040101）， 单次采购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过全省框架协议采购实 施。
财产保险服务（C18040102）、车辆及其他运输机械租赁服 务（C23110300）、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C23120301）、车辆加 油、添加燃料服务（C23120302），单次采购未达到分散采购限 额标准的通过各级框架协议采购实施。
为适应政府采购标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高政府集中采购 绩效，按照有利于采购项目实施的原则，全省框架协议采购结果 启用前，可根据项目特点，按照法律法规，采取询价等采购方式， 或者批量集采等采购模式实施；全省框架协议采购和批量集中采 购中未覆盖的采购需求，采购人可通过超市采购（同一二级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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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度累计直购限额 30 万元）等其他合规采购模式实施。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未明确框架协议和批量集中采购要求 且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服务采购，可通过网上商城 中相应采购模式实施，也可通过其他合规采购方式实施。驻市以 外各部门单位的公务用车维修保养、租赁、加油可以通过网上商 城驻地分站实施。
继续开展集中采购机构竞争，威海市政府采购中心、文登区 政府采购中心可根据各自承接能力和委托诉求代理各自区划以 外的政府采购项目。拟委托非本级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活动 的，需提前协商委托代理事宜，并经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同意。
（二）部门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项目是指部门或者系统 有特殊要求，需要由部门或者系统统一配置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类专用项目。各部门可按实际工作需要确定，报同级财政部门备 案后组织实施采购。
（三）框架协议采购。各级各部门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框 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110 号）等规定开 展框架协议采购工作，严禁变相设置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 资格库。集中采购目录中，明确采购数量要求的品目品类，按照 采购数量要求执行；未明确采购数量要求的品目品类，年度累计 不超过同级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过框架协议采购，超过分散采 购限额标准且拟采用框架协议采购的，需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 本级财政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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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量集中采购。进一步发挥批量集中采购规模优势， 完善批量集中采购管理，提高采购效率和效益，单次采购和年度 累计采购不受公开招标数额限制。继续执行大订单机制，达到大 订单起步数额的可在需求归集期结束前成交。
五、有关要求
（一）认真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采购人要认真执行政府采购 支持本国产品、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以及促进中小 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强化 采购需求管理和履约验收管理，通过采购份额预留、采购需求编 制、评审优惠、首购订购、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等措施，确保各 项政策要求落到实处。
（二）规范做好“预采购”工作。采购人要严格按照“预采 购”适用情形填报预采购计划，并根据本级财政预算管理要求履 行审核程序，确保采购活动有预算保障，杜绝“先采购，后申请 预算”情形发生。预采购主要适用于以下 7 种情形：采购预算分 次或分年度下达，但采购项目组织活动需一次完成；采购预算已 批复或确定，尚未正式下达政府采购指标；采购预算分别下达至 不同使用单位，但需要牵头单位统一组织采购活动（含统采分签、 联合采购）；履约结束前无法确定合同总额，需要以单价、折扣 率、费率等为依据计算合同金额；启动框架协议第一阶段；未来 可能使用债券指标；建设工程项目中以审计结果作为支付金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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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执行需求标准。采购人编制政府采购项目需求， 应当严格执行财政部印发的商品包装、绿色数据中心、台式计算 机、物业管理等政府采购需求标准，提高政府采购项目需求的科 学性、客观性和规范性。
（四）其他事项。目录及标准中如因政策调整需要修改完善 的将另行通知。本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以往工作要 求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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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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